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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一、申报范围

我省企业(外资和港澳台控股企业除外)中的短期外国专家

团队，均可参加遴选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短期外国专家团队成员必须拥有外国国籍，成员不少

于 2 人，并符合下列基本条件之一：

1.在国际学术技术界享有一定声望，为某一领域的开拓者、

奠基人，或对某一领域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。

2.在国外著名高校、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副教授、副研究员

及以上职务、职称的专家学者，并拥有相关的科研成果。

3.在国际知名企业、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

营管理人才。

4.学术造诣深厚，对某一专业或领域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，

其成果处于本行业或本领域学术或技术前沿，为业内普遍认可的

专家学者。

5.主持过国际大型科研或工程项目，有较丰富的科研、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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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经验的专家、学者、技术人员。

6.拥有重大技术发明、专利等或专有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。

7.具有特殊专长并为国家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外国人才。

（二）短期外国专家团队成员每年在企业工作时间累计不少

于 2 个月；因特殊原因不能入境、采取远程方式开展合作时，可

根据实际工作量核算工作时间。


